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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紐約臺北文化中心  

2024 年紐約三角藝術協會駐村計畫  

甄選簡章  

2 0 23 .0 9 . 05 訂定  

一、  計畫內容  

本案由文化部駐紐約臺北文化中心與紐約駐村機構三角藝術

協會 ( Tr i an g l e  A r t s  A s so c i a t io n ,  TAA )合作，共同甄選一名臺灣

藝術家或策展人赴 TA A 駐村三個月。  

 

T A A 提供專業諮詢、人脈網絡，於藝術家駐村期間，安排開放

工作室活動 ( Dum bo  Op en  S tu d io s )、與紐約地區藝文機構代表

或策展人不定期會議面談。  

 

二、  補助名額：共 1 名，藝術家 (不分類別、媒材 )或策展人。  

 

三、  期間：三個月，20 24 年 0 3 月 01 日起至 2 024 年 05 月 31 日止。  

 

四、  地點：紐約三角藝術協會 (T r i an g l e  Ar t s  As so c i a t io n , 20  J a y 

S t r ee t ,3 17 &3 18 , Bro o k l yn , N Y 1 12 01 )。  

 

五、  申請資格  

1 . 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，無兵役或其他法律限制出國。  

2 .  非在學學生（含大學部和碩士班生）。  

3 .  三年內未曾獲選文化部及本中心各項駐村交流計畫補助。  

4 .  具備良好英語溝通能力（本案認可之英語檢定證明包括全民

英檢、托福、多益、劍橋、雅思；或英語系國家學歷）。  

5 .  能遵照美國防疫規定入境美國者。  

 

六、  申請時間及方式：  

自公告日至 20 2 3 年 1 0 月 3 1 日止，報名系統於臺灣時間 10 月

3 1 日 2 1 時 00 分關閉。逾期不予受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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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先備妥以下資料，並至下列網址線上填寫及上傳報名文件 :  

h t t p s : / / fo rm s . g l e / G6 X 5zv hJ mn ZkJ ehY9  

 

1 .  【中英文】藝術家 /策展人自述：  

( 1 )  英文 60 0 字以內、中文 10 0 0 字以內。  

( 2 )  請說明包含學經歷背景、創作理念、近 5 年重要展覽 (自

述中如有學校、展覽名稱、地點及其他專有名詞等，請

中英文並列 )。  

2 .  【中英文】駐村計畫：  

( 1 )  英文 60 0 字以內、中文 10 0 0 字以內。  

( 2 )  T A A 為小型駐村機構，以對話交流為主，與所在地布魯

克林新興藝術聚落 Du mb o 區形成群聚效益。請說明為何

想到 T A A 駐村、預計駐村希望達成的目標，如何利用駐

村資源、駐村對於職涯發展有什麼幫助等等。更多 T AA  

資訊，請參考網站： ww w . t r i an g l ea r t sn yc . o r g。  

3 .  英文及中文簡歷：以年代、條列方式呈現。英文及中文各 1

頁，限 2 頁， P D F 格式。  

4 .  作品圖片：至少 3 件不同的作品，至多 1 0 張，每張上傳圖

片大小 5M B 為上限，並以作品英 (中 )文名稱標示圖片檔名。  

5 .  連結：申請者之網站或錄像作品觀看連結，限 3 個。  

6 .  簽署具結書 (如附件 )，並掃描為 P DF 格式。  

7 .  英文能力證明，如英文檢定證明（全民英檢、托福、多益、

劍橋、雅思）、英語系國家學歷畢業證書，或其他足茲證明

申請者英文能力之文件，提供掃描或照片檔案。  

8 . 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(正反面 )掃描檔案。  

9 .  【選填】推薦人姓名及聯絡方式：請提供兩位推薦人的資料，

應含姓名、職業 (如有任職單位及職銜，請註明 )、電郵、與

申請者之關係。請先與推薦人確認同意擔任，無須檢附推薦

函。  

 

 

 

 

https://forms.gle/G6X5zvhJmnZkJehY9
http://www.triangleartsnyc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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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 甄選方式  

1 .  本中心收件確認申請資格後，將符合資格者交由 TAA甄選。

必要時，安排視訊面談，選出一位駐村者。  

2 .  甄選結果報經文化部確認後，預定於本 (2 02 3 )年截止收件日

後 1 個月於本中心網站及臉書專頁公布。  

 

八、  經費補助項目及支領方式：  

1 .  交通費：獲選者由臺灣桃園機場往返紐約來回經濟艙機票一

張之費用，並以 2 ,3 0 0 美元為上限；支領時應檢附「旅行社

代收轉付收據」或航空公司購票證明、全程機票票根及電子

機票等相關原始單據核實報支。  

2 .  美國旅行簽證費用：駐村 9 0 天以上之藝術家或策展人，需

依規定自行申請美國旅行 ( B1 / B2)簽證。支領本項費用時應

檢附繳費收據，核實報支。  

3 .  保險費：獲選者於駐村期間請自行投保保額上限新臺幣四百

萬元之「旅行平安保險」，支領時應檢附「投保保單」與「支

付收據」，核實報支。  

4 .  生活補貼：每月生活及住宿 (租屋 )費用美金 3 , 10 0 元，三個

月共美金 9 ,3 0 0 元，簽署個人支領收據。  

5 .  創作費：美金 1 ,3 50 元，於駐村期間至本中心領取，並簽署

個人支領收據。  

6 .  以上各項費用均限補助一人或一次。  

 

九、  獲選駐村者之義務及其他注意事項：  

1 .  有關 T A A 之諮詢服務、相關活動規劃執行費用由本中心逕

付之。  

2 .  獲選人應自行辦理出國手續，包括美國旅行簽證或授權許可

申請、旅行平安保險、購買機票、檢測新冠病毒為陰性與尋

覓住處等事宜。  

3 .  獲選人應與本中心簽訂契約書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於約定期

間成行，前述出國準備之各項費用應由獲選人自行吸收負擔，

未完成之駐村計畫將無法展延或保留。  

4 .  如因美國新冠病毒疫情或其他緊急事故，導致 T A A 駐村機

構關閉與封城，獲選人無法於約定期間赴美或是完成三個月

的駐村，其已產生之相關費用，可依照規定檢據報支，經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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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報文化部核定後支付，未完成之駐村計畫將無法展延或

保留。  

5 .  獲選人應遵守 T AA 之規範，包含每週應至少於駐村工作室

工作 1 5 小時以上；如因特殊事由須中途退出或長時間（七

天以上）離開駐村地點者，需事先述明原因並徵得 T AA 及

本中心之同意，經本中心書面同意後始可退出或離開駐村地

點。違反前述約定者，本中心將視情節廢止或撤銷補助，依

契約書規定，結算追回部份或全部之補助款。  

6 .  獲選人應於駐村結束後一個月內，就駐村經驗、創作過程，

綜合感想、檢討建議等項，撰寫中文三千字以上之駐村報告，

將報告之電子檔及相關支出憑證，送本中心辦理核銷結案。  

7 .  補助經費如尚有結餘款，受補助者應繳回，未繳回者將停止

補助二至五年。  

8 .  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，同一計畫案件已獲國家文化藝術基

金會或文化部及其附屬機關補助者，本中心不再重複補助。  

9 . 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（ C DC）及州政府之入境規範滾動

修正，請隨時注意入境美國所需防疫證明文件及相關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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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具  結  書】  

茲聲明本人現非在學學生。本次申請之駐村計畫，未曾獲國家文化

藝術基金會或文化部及其附屬機關補助，過去三年 (1 10 - 1 1 2 年 )內

亦未曾獲選文化部及駐紐約臺北文化中心各項駐村交流計畫，申請

資料均無不實。  

經考量自身情況，倘獲選後，願意全程參與駐村計畫，並配合駐村

單位依照防疫規定下安排執行成果發表活動。  

本人已經詳讀並充分了解甄選簡章內容，若有違反簡章規定，或有

不實情事者，臺北文化中心將視情節廢止或撤銷補助，駐村相關支

出經費由本人負擔。  

 

 

簽署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(親簽後掃描成電子檔 )  

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 

 


